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生免费教育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国办发〔2007〕34号）及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央编办、财政部《关于印发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实施办法的通知》（教师〔2010〕2号）精神，结合北京市中小学教师队伍实际，为做好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北京市生源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确保免费师范毕业生到北京市中小学任教，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已与市教委签订《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并取得教师资格证的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适用本办法。

二、免费师范生就业工作有关要求

（一）免费师范毕业生应按协议到北京市中小学任教，履行国家义务，服务期不少于10年。鼓励毕业生到远郊区县农村、山区中小学任教。确有特殊情况，要求跨省任教的，需经培养学校审核、市教委批准。

（二）免费师范生就业基本程序

1.免费师范毕业生根据北京市有关区县教委公布的中小学教师岗位需求信息，在全市范围内与用人单位进行自主双向选择。
2.由北京市教育系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组织的中小学教师专场招聘会进行双向选择。

3.没有落实就业学校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原则上由生源所在区县教委安排就业或由市教委统筹协调有关区县安排到师资紧缺的中小学任教。
（三）免费师范毕业生依法取得教师资格后，按照国办发〔2007〕34号文件和《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规定就业。毕业前通过双向选择签订就业协议书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其档案由培养学校直接迁转至北京市教育系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户口迁转至家庭所在地；毕业前未签订就业协议书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其档案迁转至北京市教育系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户口迁转至家庭所在地，待落实就业学校后，由北京市教育系统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为其办理就业手续，参加工作时间从办理就业手续之日算起。

（四）到城镇中小学工作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应安排到农村学校任教服务2年。免费师范毕业生在农村学校任教服务期间仍享受派出学校原工资福利待遇。有关区县教委和农村学校要为免费师范毕业生到农村任教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生活条件。

（五）免费师范毕业生经考核符合要求的，可录取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在职学习。免费师范生毕业前及在协议规定服务期内，一般不得报考脱产研究生。任教学校要对免费师范生在职攻读教育硕士学位给予支持。

三、加强对免费师范毕业生的就业管理

（一）教育部在直属师范大学实行师范生免费教育，是为了培养大批优秀教师，鼓励更多优秀青年从事教育工作的重要措施。作为免费师范毕业生要热爱教育事业，牢固树立长期从教、终身从教职业理想，积极为首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做出贡献。
（二）免费师范毕业生要严格履行《师范生免费教育协议书》的协议条款。免费师范毕业生在协议规定任教服务期内，可在学校之间流动或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未能履行协议的毕业生，须按教育部规定退还已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违约金。超过时限的须支付滞纳金。免费教育费用为4年修读期间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补助费三项之和，按国家实际实行的免费教育费用标准计算。

（三）毕业后未按协议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的，应在违约处理决定公布1个月内，一次性向市教委退还所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超过时限须按每天1‰的比例缴纳滞纳金。

（四）毕业生从事中小学教育工作未满10年，且未经市教委同意，离开教育岗位的，自离开教育岗位之日，按不足服务年限（包括离开当年）每年10%的比例一次性向市教委退还所享受的免费教育费用，并缴纳该费用50%的违约金，超过时限须按每天1‰的比例缴纳滞纳金。

（五）已在职攻读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未履行协议的免费师范毕业生，由培养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处理。

确有特殊原因不能履行协议的，需报经市教委批准。

市教委负责免费师范生的履约管理，对于违约的免费师范生，建立诚信档案，向社会公布违约记录，并记入本人人事档案；负责管理违约退还和违约金，退还的费用通过市教委财务部门上缴市财政。

四、加强对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领导

市教委负责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指导，区县教委负责落实免费师范毕业生工作岗位和接收工作以及相关管理服务工作。部属师范大学每年11月30日前将免费师范毕业生的信息送达市教委人事处。区县政府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密切配合，精心组织，认真做好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切实保障免费师范毕业生到中小学任教，为培养造就一大批优秀中小学教师创造条件。
